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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市工程建设项目信用体系建设和
“黑名单”管理细则

第一条 为推进我市工程建设项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

作，规范信用信息的归集、披露、使用，激励守信、惩戒失

信，依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

改革试点的通知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

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》、《南阳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

改革工作实施方案》等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工程建设项目信用信息，是指在工

程建设项目审批和建设过程中获得的反映项目建设单位信

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。

第三条 市信用办负责指导监督工程建设项目信用信

息管理工作；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

室负责建设工程项目信用信息采集管理子系统，编制工程

建设领域信息交换目录，实现与省市信用信息平台的数据

交换；工程建设项目主管部门负责提供项目审批和事中事

后监管过程中产生的信用信息，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已建的

“黑名单”制度认定“黑名单”信息，并及时报送市信用

办。

第四条 工程建设项目信用信息包括基础信息、不良

信息和守信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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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基础信息。基础信息是指有关企业身份、资质等

基本情况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企业取得的专项行政许可

等信息；

(二)不良信息。不良信息包括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

手段取得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行政给付、行政奖励等信

息，对企业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处罚信息，经司法生效判

决认定构成犯罪的信息，不履行行政决定而被依法行政强

制执行的信息，不履行判决、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信息；

(三)守信信息。守信信息包括企业因诚实守信等行为

而获得县(市、区)及以上行政机关、有关事业单位或者

行业协会等组织依法授予的荣誉等。

各级项目审批部门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前应当通过省

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查询和应用项目建设单位的公共信用

信息记录。

第五条 对守信信息主体，各级项目审批部门可以在

审批阶段和事中事后阶段采取以下激励措施：

(一)在行政许可申请时给予相关便利；

(二)在日常监督检查中降低检查频次；

(三)国家和省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激励措施。

第六条 对不良信息主体，各级项目审批部门可以采

取以下监管措施：

(一)在实施行政许可等工作中，列为重点审查对象；

(二)在行政管理中，取消已享受的行政便利措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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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在日常监督检查中，列为重点检查对象，加强现场检

查；

(四)国家和省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监管措施。

第七条 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和建设过程中，项目建设

单位有下列不良信息之一的，工程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应当将

其依法列入严重失信名单，即“黑名单”：

(一)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包括自然资源、

生态环境、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、水利、交通等

领域的行政许可而被依法撤销的信息；

(二)因违反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工程质量、安全生

产、消防安全、水利、交通等领域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并

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信息；

(三)项目单位在申请包括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工程质

量、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、水利、交通等领域的行政许可事

项时按照审批承诺制改革提交相关承诺书，但事中事后没有

履行相关承诺义务导致行政许可被依法撤销的信息；

(四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将其列入严重失信名单

的相关信息。

第八条 工程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将项目建设单位列入严

重失信名单的，应当在严重失信名单中标明对该行为负有责

任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信息。

第九条 市信用办应当按照有关规定，将由行业主管部

门报送的列入严重失信名单信息主体纳入省、市公共信用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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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平台，并在“信用南阳”网站予以公布，由相关部门在

各自的职责内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，在政府资金支持、

政府采购、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、生产许可、资质审核、融

资贷款、市场准入、税收优惠、任职资格、高消费、评优评

先等方面予以限制。

第十条 严重失信名单披露期限、列入移出的具体办法

由工程建设项目主管部门根据行业确定的办法施行。

第十一条 有不良信息的项目建设单位具有主动改正

违法行为、消除不良影响等情形的，可以向作出违法认定

的工程建设项目主管部门提出信用修复申请；符合国家和

省信用修复有关规定的，工程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可以作出

信用修复决定，经有关程序在省、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上

删除该不良消息或者对修复情况予以标注。

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项目建设单位不适用前款规定。

第十二条 各级项目审批部门工作人员在实施工程建

设领域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过程中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

徇私舞弊的，依法予以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

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